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工餐厅包厨服务采购项目
竞争性磋商采购邀请公告（二次）
[bookmark: OLE_LINK16]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受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委托，就其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工餐厅包厨服务采购项目实施竞争性磋商采购，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参加二次磋商。
一、采购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名称：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工餐厅包厨服务采购项目
编    号：YZGZX-2020-006-1号
二、采购项目简要说明及预算金额
项目简要说明：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工餐厅包厨服务采购项目。
本项目总预算金额为人民币49万元（包含公司运营费用、人员工资、社保等），最后报价超过总预算的为无效报价，按照无效响应处理。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8月19日。合同期满时，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在预算资金落实且采购人同意的情况下，可续签一年，续签不得超过两次。
3、 合格磋商供应商资格要求
1 磋商响应函(原件)
2 资格声明(原件)
3若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的，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若授权代表参加的，须提供《法人授权书》原件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4 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5 依法缴纳职工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税务、银行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2020年5月-2020年7月三个月内任意一份缴纳职工社会保障资金的缴款凭证或缴款证明)
6 供应商2020年5月-2020年7月三个月内任意一份依法纳税的缴款凭证(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7 与第（6）条相对应的纳税申报表或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 (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8 磋商响应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
9 食品卫生许可证（复印件加盖磋商响应供应商公章）
四、磋商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和地点
（一）响应文件接收开始时间： 2020年9月1日 上午9:00。
（二）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 2020年9月1日 上午9:30  逾期送达将作无效响应处理。
（三）响应文件接收地点：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扬州市万福西路54号）19号楼309室
磋商地点：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扬州市万福西路54号）19号楼205室
（四）磋商响应文件接收人：刘家倩
五、磋商响应文件开启信息
（一）响应文件开启时间：2020年9月1日 上午9:30
（二）响应文件开启地点：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扬州市万福西路54号）19号楼205室
六、本次磋商采购联系事项
(一)采购代理机构：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家倩
电话：0514-87961115
地址：扬州市维扬路105号 
邮政编码：225000
(二) 采购人: 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联系人: 陆松华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 0514-85829191
地址：扬州市万福西路54号
(三)本次磋商，供应商自行进行现场勘察、答疑，过时不候，请务必对项目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仔细认真查勘，在随后的采购中，对现场资料和数据所作出的推论、解释和结论及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供应商负责。交通工具自配，且参加勘察的人员须是响应供应商的本单位职工，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磋商响应供应商介绍信原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勘察截止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 上午9：00-11:00，过时不候
勘察地点：扬州市万福西路54号
现场勘察联系人：陆松华 
联系电话：0514-85829191            
七、本次磋商响应文件制作份数要求
壹份正本，贰份副本。
八、本次磋商保证金要求：
本次磋商保证金金额为：玖仟伍佰元整
磋商保证金缴纳账户名：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账  号：9558854301002835087
磋商保证金必须在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之前(2020年9月1日上午9:30)到达指定账户。（注：以个人名义缴纳的保证金无效。请各供应商务必确认保证金在上述规定时间到达指定账户，否则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响应截止时间前，请凭磋商保证金交纳凭证至电信十四楼报名处换取磋商保证金收条。磋商保证金将按保证金交纳凭证信息原渠道退回。（友情提醒：保证金交纳凭证中单位名称、开户行、账号和开户行行号信息需清晰可辨，否则影响保证金退还。）
九、其他说明事项：
（一）本磋商文件中斜体下划线部分为实质性响应条件，为必须遵守的条件，如不满足将作无效响应文件处理，本项目不接收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EBba9c9bd7b5a64bcfb0f2dcb71e0ea086]（二）本磋商文件提供及公告期限：自竞争性磋商公告在 “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官网”、“采购与招标网”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磋商文件由潜在响应供应商电话联系代理机构后，由代理机构经办人将《供应商磋商确认函》以邮件形式发送给相关供应商。相关供应商填写《供应商磋商确认函》完毕后，将扫描件及标书资料银行汇款回单（标书资料费300元，一次磋商已缴纳相关费用的供应商，若参加无需缴纳）发送至经办人邮箱，并电话至代理机构确认是否收到。再由代理机构将磋商文件发送给相关供应商。回复接收截止时间：2020年8月28日23：59。如供应商未按上述要求去做，将自行承担所产生的风险。未报名（提交确认函）者、超过时限者不得前来磋商，内容不全者后果自负。有关本次磋商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敬请及时关注“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官网”、“采购与招标网”发布的信息或更正公告。
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1日


